附件2
笔试考生须知

一、考生于当天8:30前凭身份证安检进入考点，根据现场指示牌到达指定考场就座。
二、考生除身份证原件及考试文具外，其他物品均不得随身携带。考生进入考场后，须将通讯工具关闭并与其他个人物品统一放在指定位置。不得擅自相互借用文具。
三、考生须对号入座，不得随意调换座位。入座后，须将身份证放在考桌左上角，以备监考人员核验。
四、考场为考生统一提供草稿纸，考试结束后由监考人员统一收回。
五、开考前5分钟，监考人员当众启封、发放试卷。监考人员发出“开始考试”的指令后，考生方可答题。
六、考生答题前应在试卷指定位置认真填写本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报考岗位名称等栏目。凡不按要求填写或字迹不清、无法辨认的，答题一律无效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
七、考生直接在试卷上作答试题，如遇试卷字迹不清等情况应及时要求更换，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，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。
八、监考人员发出“考试结束”的指令后，考生须立即停止答题，并将试卷、答题纸按要求整理好并放于桌上，待监考人员收齐后方可离开考场。任何考生不准携带试卷、草稿纸离开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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